
湛卫办函〔2025〕128 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局，湛江经开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，市

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市卫生监督所）：

现将《湛江市卫生健康系统 2025 年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。

湛江市卫生健康局办公室

2025 年 6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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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

革优化营商环境部署要求，深入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

进一步健全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，提升市场监管效能，根据《广

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的实施意见》（粤府函〔2019〕235 号）以及《湛江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36 部门关于印发〈湛江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

联合抽查事项清单（第一版）〉的通知》（湛市监信〔2021〕34 号）、

《关于印发〈湛江市 2025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方案〉

的通知》（湛随办字〔2025〕2号）等要求，实现“进一次门，查

多项事”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部门联合抽查工作计划。

一、抽查任务

（一）抽查对象及内容：影剧院、录像厅(室)、游艺厅(室)

舞厅、音乐厅卫生状况及卫生制度的检查；宾馆、旅店取得许可

证情况以及卫生情况的检查；医疗机构依法执业、医疗美容规范

服务等情况的检查。

（二）抽查数量：影剧院、录像厅(室)、游艺厅(室)舞厅、

音乐厅和宾馆、旅店的联合抽查任务占双随机监督抽查任务对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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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的 10%以上或按照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年初计划进行抽取。医

疗机构联合抽查任务数按照市级及各县（市）不少于 2家，区级

不少于 1家进行抽取。

（三）抽查时间：2025 年 6 月 16 日至 10 月 31 日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建立抽取任务。各县（市、区）通过湛江市“双随机

一公开”综合监管系统（http://19.144.5.215:8080/ssj/），对

应联合本级配合部门，抽取并制订跨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任务计

划，明确检查内容、检查时间、检查方式，随机选取抽检对象、

随机选派执法人员，做好资料共享、资料互通工作，确保抽查检

查顺利完成。

（二）开展联合检查。任务抽取后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严格按

照检查项目联合配合部门在本辖区开展监督检查，提前从系统导

出对应任务检查表以便检查结束后录入情况结果，并在检查过程

做到全程记录。同时，做好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任务与“综合查一

次”工作的衔接，对同一检查对象，实现“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”，

提高执法效能，避免多头执法、重复执法。在联合抽查中发现的

违法违规行为，应当由相应职能部门依法处理；涉及不属于实施

联合抽查部门权限的，及时依法移送相关部门处理。

（三）检查情况填报。各部门负责对本单位形成的检查结果

进行审核，对其合法性、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，并在检查结果作



- 4 -

出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，将本部门填写的检查登记表、现场检查笔

录及相关证据材料录入本部门使用的执法系统。各级、各部门负

责填写本单位《“双随机一公开”部门联合行政检查登记表》并扫

描上传至湛江市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综合监管系统。其他部门若有

需要，可复制《“双随机一公开”部门联合行政检查登记表》、现

场检查笔录，并加盖“与原件相符”印章，结合相关法律文书、

证据材料，由各部门各自归档。

（四）检查结果公开。承担抽查任务的各县（市、区）按照

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如实汇总联合检查情况，

把检查结果上传至相应的监管平台进行公示。结果公示包括公示

双随机计划信息、任务信息、任务检查对象名单、检查结果等四

项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高度重视部门联合

双随机抽查工作，按照国家、省和市开展随机抽查工作要求，统

筹合理安排，精心组织实施，组织协调好监督监测工作。

（二）坚持依法依规。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照相

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，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对

典型案件要及时公开曝光，充分发挥案件查处的警示和震慑作用。

坚持行政执法、行政指导和宣传教育相结合，引导各市场主体合

法经营、诚信经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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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做好指导工作。市疾控中心（市卫生监督所）负责指

导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做好本次监督抽查工作；跟踪督促各县（市、

区）按时上报信息任务。

（四）确保按时完成任务。各项跨部门抽查任务应于 2025

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。抽查任务结束后，要及时总结经验做法，

形成有效长效机制。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局于 11 月 5日前

汇总本辖区联合随机监督抽检工作情况报送市疾控中心（市卫生

监督所）。市疾控中心（市卫生监督所）负责汇总全市跨部门监督

抽检工作情况，形成分析报告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前报我局。

四、其它事宜

请各地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和市关于进一步做好部

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文件内容和要求部署，组

织实施好本次跨部门联合抽查任务。我局将适时组织调研督导，

对工作开展滞后、信息报送延误等问题进行通报。执行中如有问

题，可与我局法监科或市疾控中心（市卫生监督所）各相关联系

人联系。

市卫生健康局法监科联系人：杜以涛（粤政易同名），联系电

话：3130016，邮箱：wykxzpq@163.com；

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市卫生监督所）联系人：

陈海波（粤政易同名），3616276，ldjlxmlsb@163.com（公共

场所卫生监督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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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健林，3616270，yljgjdke@163.com（医疗机构卫生监督）。

附件：《关于印发〈湛江市 2025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

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湛随办字〔2025〕2号）

mailto:李文濠，电话2676026,邮箱y622676026@sina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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